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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机动车驾驶证作废的公告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现予以公告，驾驶证增驾实习

期内记满 12 分将被注销 130104❋❋❋❋❋❋❋❋0014 、130106❋❋❋❋❋❋❋❋303X 等 9 个；实
习期延长一年 130128❋❋❋❋❋❋❋❋0915、130635❋❋❋❋❋❋❋❋4912 等 57 个。为方便查询
交通违法记分分值、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时间、驾驶证有效期止换新证期限以
及“五项告知”信息，机动车驾驶人尽快登录河北公安交管网站（www.hbgajg.com）
进行查证。

特此公告。
2021年 9月 29日

关于机动车临界报废告知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及行驶证作废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以及

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我局通过河北公安交管网（www.hbgajg.com）对临界报废的机动车及其所有人进行了网
上告知和公告，同时网上还刊登了机动车逾期检验等“五项告知”服务信息。冀 AL2928 (大型汽车）、冀 A103J0（小
型汽车）等共 1225 辆机动车已临界强制报废期，请机动车所有人尽快到车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冀 AR4029(大型汽
车）、冀 AV30B1（小型汽车）等共 11229 辆机动车已逾期未参加检验，请机动车所有人尽快登录河北公安交管网
（www.hbgajg.com）进行查证。

特此公告。
2021年 9月 29日

石 家 庄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 理 局

申请人蠡县人民法院依据河北省蠡县人
民 法 院 2002 年 12 月 25 日 作 出 的（2020）冀
0635 刑初 128 号刑事判决书，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向保定市直隶公证处申请办理了编号为
（2021）冀保直证民字第 0687 号的提存公证。
已将该判决书中被告张臣松诈骗违法所得提
存到保定市直隶公证处。请芳怡服饰旗舰店
（188 元）、乔氏家旗舰店（296 元）、心如艺旗
舰店（388 元）、侨西尼旗舰店（128 元）、红磨
坊家纺旗舰店（236 元）、justter 爵思塔旗舰店
（263 元）、卡蒂罗旗舰店（406 元）、戚米旗舰
店（74 元）、picooc 有品旗舰店（79 元）、杉依鸟
旗舰店（98 元）、贝丽旗舰店（79 元）、倍格曼
旗舰店（138 元）、点点西里忆童年专卖店（178
元）、韩 萱 鸟 旗 舰 店（145 元）、伴 影 旗 舰 店
（148 元）、阿瑟恩旗舰店（94 元）、港宾度旗舰

店（158 元）、麦昵卡赫男装旗舰店（384 元）、
大黄蜂旗舰店（99 元）、段郎传奇旗舰店（278
元）、英 尚 服 饰 专 营 店（39 元）、序 纪 旗 舰 店
（89 元）、铭塔玩具旗舰店（169 元）、aigo 爱国
者旗舰店（129 元）、咔噜熊仔旗舰店（60 元）、
葵 宝 宝 旗 舰 店（79 元）、铁 蜥 盾 旗 舰 店（167
元）、叁叁莱帝旗舰店（285 元）、贝佳宜旗舰
店（86 元）、尼呀你旗舰店（98 元）、欧萨帝威
旗舰店（88 元）、仟澜旗舰店（75 元）、艾堡尼
男装旗舰店（99 元）、阿道夫梦卓专卖店（107
元）、革尚最美服饰旗舰店（138 元）、兰瑟化
妆 品 旗 舰 店（109 元）、郎 曼 爱 旗 舰 店（129
元）、暖金博旗舰店（109 元）、布兰娜旗舰店
（88 元）、紫灵猫旗舰店（159 元）、三枪官方旗
舰店（99 元）、tucano 啄木鸟伊庄专卖店（89）、
法酷驰旗舰店（99 元）、直白个人护理旗舰店

（169 元）、宋妮旗舰店（159 元）、爱飞迅旗舰
店（169 元）、韩束官方旗舰店（179 元）、恒源
祥泰奥扉专卖店（124 元）、九阳华容专卖店
（108 元）、舒克秋猛专卖店（109 元）、松鼠铺
子旗舰店（69 元）、浪比熊旗舰店（89 元）、玛
克拓普大圣专卖店（148 元）、雅鹿 kids 旗舰店
（108 元）、佐帕莎旗舰店（108 元）、莫斯曼旗
舰店（119 元）、杉杉家纺旗舰店（189 元）、鸿
星尔克千麦专卖店（109 元）、珀莱雅官方旗
舰店（188 元）、凯宝莲旗舰店（138 元）、米宝
兔 旗 舰 店（118 元）、皇 芽 旗 舰 店（99 元），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提存之日）起五年内到保定
市直隶公证处行使上述判决书取得的债权。

联系电话：0312-3013668
河北省保定市直隶公证处

2021年 9月 29日

公

告

河北法制报讯 （杨雪永 温红
丽）“从法院判决到地边修复，前后将近
两年时间，直到找到检察院，我的诉求
才彻底解决，真心感谢检察院……”近
日，年已古稀的白某某手持锦旗来到行
唐县人民检察院，说起自己的案子，老
人仍然激动不已。

白某某的地邻因修建鱼塘导致白
某某的地边塌陷。2019 年 7 月，白某某
起诉至法院要求排除妨害。当年 10 月，
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对白某某土地的侵
害，恢复原状并对白某某土地外侧进行
加固。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行，白某
某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对白某某的地边采用垫土方
式进行修复，法院遂于 2020 年 9 月以申
请执行的标的和要求执行完毕为由结
案。但是，白某某认为被执行人仅垫土
但 未 对 地 边 进 行 加 固 ，该 案 未 执 行 完
毕，不应结案。因担心地边再次塌陷，
白某某不敢再对土地进行耕种，并多次
找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诉 求 。 2021 年 5 月 11
日，白某某向行唐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接到白某某的监督申请后，行唐县
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及时
受理并将案件移交民事检察部门办理，
案件到了检察官马鲁娜手中。

“看着眼前七旬的老爷子，当时就

一个想法，一定要尽快依法办案，给老
人一个满意的答复。”经调阅法院执行
案卷和现场勘查，马鲁娜认为，被执行
人对判决确未完全履行，且因没有采取
加 固 措 施 ，白 某 某 的 地 边 已 经 再 次 塌
陷。经公开听证和检察委员会讨论，一
致认为判决未执行到位，执行程序不应
终结，应当予以纠正。

随 后 ，行 唐 县 检 察 院 依 法 向 法 院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 法 院 接 到 检 察 建 议
后，认真分析执行过程，采纳了检察建
议 并 及 时 重 启 执 行 程 序 。 最 终 ，被 执
行 人 支 付 加 固 费 用 3500 元 ，由 白 某 某
自 行 对 地 边 进 行 了 加 固 。 至 此 ，这 起

案件在行唐县检察院的有效监督下得
到圆满解决。

该案的成功办理是行唐县检察院
巩固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 成 果 ，持 续 深 化“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
实 践 活 动 的 缩 影 。 今 年 以 来 ，该 院 聚
焦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开 展 散 装 食
品 规 范 经 营 、小 区 饮 用 水 安 全 等 专 项
监督活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优化营
商 环 境 等 措 施 落 地 落 细 ，落 实 检 察 长
接待日、律师异地阅卷、司法救助等便
民 惠 民 制 度 ，确 保 好 事 办 好 、实 事 办
实 ，助 力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感不断提升。

简要案情
2021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在

“发卡么”“购卡啦”等网站平台倒卖陌
陌账号，上游“卖家”以每个陌陌号 3 元
的价格卖给王某某，王某某通过解除账
号异常、“养号”、批量修改密码等方式
进行操作后，以每个陌陌号 5 元至 25 元
不等的价格卖给“下家”。经查，王某某
倒卖的陌陌号均未实名认证，数量在 1
万 条 左 右 ，王 某 某 支 付 宝 收 入 流 水 达
24000 元。通过审阅侦查卷宗，卷宗没
有扣押物品清单、没有电子证据提取笔
录、没有相关被害人陈述等证据。

分歧意见
关 于 王 某 某 倒 卖 陌 陌 号 的 行 为 是

否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产生

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王 某 某 的 行 为 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陌陌号一般
为个人注册生成，用于个人聊天、直播
等，如果进行非法倒卖，应当认定为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第 二 种 观 点 认 为 王 某 某 的 行 为 不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陌陌号在
注册时不会强制进行实名认证，未经认
证的陌陌号无法体现自然人个人信息，
不应当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也当然不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笔者观点
针对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笔者更倾

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不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首先，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进行
分析。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

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
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
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
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
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可见，未经实名
认证的陌陌号，不能单独或者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信息，不应
当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其 次 ，从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的 证 据 审
查 角 度 进 行 分 析 。 根 据《检 察 机 关 办
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规定，
办 理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案 件 ，应 特 别
注 重 对“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的 审 查 认 定 ，
证 明 被 侵 犯 对 象 系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主
要 证 据 包 括 ：扣 押 物 品 清 单 、电 子 数
据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及 公 民 信 息 查 询 结
果说明、被害人陈述、被害人提供的原

始 信 息 资 料 和 对 比 资 料 等 。 结 合 本
案，公安机关没有提供扣押物品清单，
没 有 提 供 电 子 数 据 提 取 笔 录 ，对 陌 陌
号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没有提供相
关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也 没 有 相 关 被 害 人
陈述及被害人提供的原始信息资料等
证明，按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陌陌号
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实务中，行为人通过不法手段获取
其他公民在网络上注册使用的账号密
码，这些账号的共同特点是：除账户本
身的数字符号外，账户内往往还记载或
者反映出注册人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
个人信息，换言之，这些账号最终都能
指向具体的个人。尤其是 2016 年 7 月 1
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
办法》施行后，凡是具有支付功能的账
号 都 将 要 求 实 名 认 证 后 才 可 以 使 用 。

这些经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具有极强的
身 份 属 性 ，可 以 理 解 为“ 公 民 个 人 信
息”。但在本案中，王某某倒卖的未经
实名认证的陌陌号，无法获知陌陌号所
有人的其他信息，无法将这些陌陌号与
特定公民个人进行对应。但是，对这些
陌陌号进行非法倒卖，如果查实购买者
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可能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不属于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综上 ，笔 者 认 为 倒 卖 未 经 实 名 认
证 的 陌 陌 号 ，不 应 当 认 定 为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罪 ，如 果 符 合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立 案 标 准 的 ，可 以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罪活动罪追究倒卖陌陌号行为人的
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检
察院）

河北法制报讯 （闫晓
蕾）9 月 24 日，涞源县人民检
察院对刘某申请的国家司法
救助案件进行了公开听证。
会议由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韩冬青主持，案件承办人、司
法救助申请人、人民监督员、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
7 人参加听证。

刘某 2020 年 1 月被刑事
案件被告人靳某撞倒后致二
级重伤，花费手术费、医药费
共 计 6 万 余 元 ，没 有 得 到 任
何民事赔偿，现在每天仍然
需要药物治疗，并留下了严
重的后遗症，家庭经济陷入
困境，特向检察院申请国家
司法救助。听证会上，案件
承办人详细介绍了审查核实
情况，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
并阐述了提起司法救助的理
由及依据。听证员们在听取

了案情后，进行了评议并发
表了意见，一致认为刘某的
情况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
同意检察机关的救助意见及
拟救助金额。

申请人刘某真切地感受
到司法的温情，激动地连声
道谢：“检察机关虽是履行职
能，却为老百姓真正地办了
实事、办了好事，让我们切身
感受到了检察院的公信力以
及为民服务、扶贫济困的使
命担当。”

韩 冬 青 表 示 ，涞 源 县 检
察院将继续秉持“应听证尽
听证，应救助尽救助”的司法
理念，做到公开透明、客观公
正，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
进行释法说理，让公平正义
看得见、听得到，努力实现办
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河北法制报讯 （王光斌 杨
敏）“我愿意接受法庭调解，支付抚养
费。”近日，在检察官、庭审法官的努
力下，青县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支持
起诉的追索抚养费纠纷案圆满解决，
被告孙某当庭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协
议内容。

今年 7 月，青县检察院收到小梅
（化名）申请(其父张某某代为申请)，
请求检察机关帮助其支持起诉，要
求母亲孙某负担抚养费，维持基本
生活和上学教育支出。为了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青县检察
院立即受理小梅的支持起诉申请，
启动民事起诉程序，展开全面调查。

2013 年，小梅的父母协议离婚，
按照约定，孩子由父亲张某某抚养，
母 亲 孙 某 每 月 承 担 抚 养 费 220 元 。
然而 8 年过去了，孙某从未给付过小
梅抚养费，且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生
活、教育费用逐年增加，张某某无经
济能力满足孩子上学及生活费用支
出。为追索孩子的抚养费，张某某
向该县法院提起诉讼，并到检察院
申请支持起诉，要求孙某履行法定
义务，承担抚养费，保障孩子的正常
生活和教育支出。

青县检察院未检办第一时间受
理了该案，对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了
解。该院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责
任，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
务，不因离婚而改变。孙某作为小梅
的生母，其不履行协议和义务的行为
侵害了小梅的合法权益，符合民事支
持起诉案件的受理条件。因此，青县
检察院决定支持起诉。

在 尊 重 案 件 事 实 证 据 的 基 础
上，承办检察官积极参与调解，并充
分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最终，在法
院的主持下，以保障未成年人利益
最大化为原则，结合孙某生活实际，
张某某和孙某当场达成调解协议：
孙某每半年给付小梅半年度抚养费
3000 元（即每月 500 元），每年的 4 月
1 日给付上半年度抚养费，9 月 1 日
给付下半年度抚养费，直至小梅年
满 18 周岁。

被执行人修建鱼塘导致申请人地边塌陷，其只是垫土修复却未加固地边，
法院认为执行完毕结案，申请人向行唐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民事执行程序重启

阳光下司法 正义中为民

倒卖未经实名认证的陌陌号是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 李行 郭艳

父母离异，母亲八年
未支付孩子抚养费

青县检察院支持未成年人
起诉并成功调解

涞源县检察院公开听证
一起司法救助案

丰宁检察院对一起司法救助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传递司法温度 践行为民初心
河北法制报讯 （谷红

玉 刘嵩晨）为切实有效帮助
困 难 群 众 ，提 高 司 法 救 助 案
件 透 明 度 ，丰 宁 满 族 自 治 县
人民检察院近日就一起司法
救 助 案 件 进 行 了 公 开 听 证 。
本次救助案件中救助申请人
孙某的丈夫在一起交通肇事
中 身 亡 ，孙 某 家 原 是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孙 某 本 人 患 有 二
级 精 神 残 疾 ，家 中 还 有 高 龄
老 人 患 有 糖 尿 病 、两 个 女 儿
正 在 求 学 ；加 之 加 害 人 刚 参
加工作，赔偿能力有限，一直
未 能 赔 偿 ，造 成 孙 家 生 活 困
难，家庭有返贫危险。

听 证 会 上 ，听 证 员 充 分
评 议 ，一 致 同 意 丰 宁 检 察 院
为孙某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
的决定。申请人孙某热泪盈
眶地说：“谢谢检察机关一直
以 来 的 关 心 和 帮 助 ，我 们 全

家 人 很 感 动 ，这 次 救 助 让 我
们今后的生活燃起了希望。”

主持该案听证的丰宁检
察 院 党 组 副 书 记 、副 检 察 长

王 爱 军 表 示 ，他 们 将 在 今 后
的工作中，继续细化、深化司
法救助，传递司法温度，将司
法为民落到实处。

图为听证会现场。 刘嵩晨 摄

公告


